
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关于

1986年国家决算的审查报告

（1987年6月23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）

叶 林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

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

十一次 会议听取了财政部副部长田 一农代表国

务院所作的《关于1986年国家决算的报告》。
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对这个报告进行 了审查。
现将审查意见报告如下：

根据 国 务院提出的1986年的国 家决算，总

收 入为2 260.26 亿 元，完 成预算的105.5%；

总支出为2 330.81亿 元，完 成预算的108.8%。
收 入和支出 相抵，财政 赤字为70.55亿 元。同

向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 会议报告的

预 计数比较，财政 总收 入增加39.96亿 元，财

政总支出增加39.71亿元，财 政赤 字减少0.25
亿元。1986年国家决 算，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

的有关规定，地方 财政结 余23.63亿 元，应留

归地方支配使用。
财经委员会认为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，各

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为实现1986年的国家预

算，进行了积极的努力。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

的基础上，这一年的国内财政收 入，虽 然在预

算执行中发生关税收 入减少等因素，但仍然超

额完成了计划，是有成绩的。财政支出，根据

加强重 点，兼 顾 一般 的原则，继续增加了能

源、交通、原材料工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 节的

投资和适当增加了 农业、文教、科学、卫生事

业方面的支出，这对于支持国家重点建设，加

速智力 开发，增强 国民经 济的后劲，是必要

的。应 当指 出：1986年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

发展中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，财政方面还存在

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，主要是预算执行中超 支

过多，出现了70亿元的赤 字，究其原因，一是

经济工 作中 计划 外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仍然过

大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，同国力 不相适应。二

是财政工 作管理 监督不严，有关单位对严重浪

费现象和违犯财经纪律行为 处理 不力，这是必

须认真总结 经验教训并切实加以 改进的。今年

4 月 4 日，财经委员会关于1986年国家预 算执

行情况和1987年国 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，针

对财 经工 作中的问题所提的建议，我们认为仍

然是适用的。
财经委员会建议 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 第二 十一次 会议，根据 第六届 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关于“授权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1986年国家决

算”的决议，批准1986年国家决 算，批准财政
部副部长田一农代表国务院所作的《 关于1986

年国家决 算的报告》。
以 上意见，请予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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